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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计量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证投资性房地产计量结果的合理与公允,以及计量过程中所采

用方法的一致性,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3 号—投资性房地

产》等国家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计量会计处理原则 

第二条 投资性房地产是指为赚取租金或资本增值,或两者兼有而持有的房

地产,主要包括已出租的建筑物、已出租的土地使用权、持有并准备增值后转让

的土地使用权。  

投资性房地产的具体范围，由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物业实际情况及持有意图

确定。  

第三条 公司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投资性房地产,应当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一）投资性房地产所在地有活跃的房地产交易市场；  

所在地,通常是指投资性房地产所在的城市。对于大中型城市,应当为投资性

房地产所在的城区。  

（二）公司能够从房地产交易市场上取得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及其

他相关信息,从而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作出合理的估计。  

同类或类似的房地产,对建筑物而言,是指所处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相同、性

质相同、结构类型相同或相近、新旧程度相同或相近、可使用状况相同或相近的

建筑物；对土地使用权而言,是指同一城区、同一位置区域、所处地理环境相同

或相近、可使用状况相同或相近的土地。  

第四条 公司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投资性房地产,不对投资性房地产计提

折旧或进行摊销,应当以资产负债表日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调整其账

面价值,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考虑递延所得税

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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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公司有确凿证据表明房地产用途发生改变,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应

当将投资性房地产转换为其他资产或者将其他资产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  

（一）投资性房地产开始自用；  

（二）作为出售的房地产改为出租；  

（三）自用土地使用权停止自用,用于赚取租金或资本增值；   

（四）自用建筑物停止自用,改为出租。  

第六条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转换为自用房地产时,应当

以其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作为自用房地产的账面价值,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的

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第七条 自用房地产或用于出售的房地产转换为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

资性房地产时,投资性房地产按照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计价,转换当日的公允价

值小于原账面价值的,其差额计入当期损益；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大于原账面价

值的,其差额计入所有者权益。  

第八条 公司出售、转让、报废投资性房地产或者发生投资性房地产毁损,应

当将处置收入扣除其账面价值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第三章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估价原则 

第九条 公司应采用审慎、稳健的原则进行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估价,并针

对不同物业,采用不同的估价方法。  

第十条 公司投资性房地产本身有交易价格时,由投资性房地产所属公司商

业地产管理部门提供的同期成交价格或报价为基础,确定其公允价值。  

第十一条 公司投资性房地产本身无交易价格时,由公司商业地产管理部门

或聘请房地产专业中介机构进行市场调研,并出具自持物业市场价值估测报告,

以自持物业市场价值估测报告的估价结论作为 其公允价值。公司商业地产管理

部门出具自持物业市场价值估测报告时,应从投资性房地产所在城市的政府房地

产管理部门、权威机构或信誉良好的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获取同类或类似房地产

的市场价格及其他相关信息,从而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做出合理的估计。  

第十二条 公司采用可比项目成交价格类比法作为估价方法确定投资性房地

产的公允价值。可比项目成交价格类比法是指,参照市场上类似物业的交易价格,

并按照影响标的物业价值的相关因素进行价格修正,以此为基础,最终确定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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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的公允价值。一般情况下,公司选取 5个同类或类似房地产项目作为可比项

目,同类或类似房地产项目较少时,可比项目不得少于 3 个。  

第十三条 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进行持续估价,原可比项目在交

易时间上不具备可比性时,可以选取新的可比项目。  

第十四条 公司应根据投资性房地产的类型,分别商圈位置、房屋状况、设备

及装修、交易时间、交易方式、所在楼层、地理位置、人文价值、周边环境等因

素确定调整系数。  

第十五条 公司商业地产管理部门或者聘请房地产专业中介机构每年度末对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进行估价,并出具自持物业市场价值估测报告或评估报

告 ,公司资产财务管理部门根据自持物业市场价值估测报告或评估报告的估价

结论进行会计处理。  

第十六条 公司商业地产管理部门或者聘请房地产专业中介机构 每季度末

对公司投资性房地产的价值是否发生大幅变动进行分析,并出具分析报告。分析

报告表明公司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可能发生大幅变动时,公司商业地产管理部

门或者聘请房地产专业中介机构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进行估价,并出具自

持物业市场价值估测报告或评估报告,公司资产财务管理部门根据自持物业市场

价值估测报告或评估报告的估价结论进行会计处理。分析报告表明公司投资性房

地产公允价值未发生大幅变动时,公司商业地产管理部门可以不对投资性房地产

的公允价值进行估价。  

第十七条 当存在下列迹象时,表明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可能发生了大

幅变动:  

（一）投资性房地产所处的市场在当期发生重大变化,某地区相关价格指数

季度末与上年度末相比,变化幅度大于 5%时；  

（二）有证据表明投资性房地产的建筑实体已经发生严重损坏,从而影响投

资性房地产的正常使用,并将大幅减少投资性房地产所带来的净现金流量或者营

业利润；  

（三）投资性房地产的租赁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如投资性房地产 30%以上面积

的空置期达到 6 个月以上；  

（四）其他表明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可能发生了大幅变动的迹象。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计量管理办法 

 4 

 

第四章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估价方法 

第十八条 公司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估价由集团公司商业地产管理部门统

一组织实施。  

第十九条 公司商业地产管理部门应进行项目实地调研或聘请专业中介机构

进行调研,调研范围涵盖投资性房地产所在的城区或所在城市的主要城区。对选

取项目进行综合调研,深入了解其地理位置和环境、结构类型、房屋状况、装修

标准等相关情况,并撰写调研报告。  

第二十条 按照标的物业的不同类型,选取样本项目。根据调研结果,重点分

析项目的地理位置、周边环境、房屋状况等因素,进一步筛选出与估价标的物最

具可比性的项目,作为估价的可比项目。  

第二十一条 从独立的第三方获取可比项目在资产负债表日或邻近时间的成

交数据。  

第二十二条 根据可比项目与标的物业在各项因素上的具体差异,确定不同

因素的修正系数,对可比项目的成交价格进行修正,并对修正后的结果进行算术

平均,从而得出标的物的估测价格,扣除合理预计的营业税及附加、土地增值税后,

作为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 本制度未尽事宜，按照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修订亦同。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